
民
間
與
政
府
合
作
的
兒
童
保
護
模
式
介
紹

i

高
雄
市
兒
童
保
護
聯
合
會
報
成
立
二
年
來
的
罔
顧
與
展
望
|

、
一
=
口

•• 

臺
灣
地
區
近
年
來
隨
著
工
商
業
發
展
，
社
會
快
遞
變

遷
，
不
僅
人
典
人
之
間
的
關
係
趨
向
競
爭
、
疏
離
、
淡
薄

，
家
庭
間
的
夫
妻
、
親
子
關
係
也
有
日
益
式
徽
之
趨
勢
，

離
婚
率
日
增
，
破
碎
家
庭
隨
之
增
加
，
而
有
關
見
童
之
虐

待
、
疏
忽
、
遺
棄
事
件
亦
時
有
所
聞
。
依
按
家
庭
技
助
中

心
統
計
，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產
灣
地
區
每
月
發
生
的
見
童
虐

待
事
件
有
一
一
四
件
，
見
童
保
護
問
題
已
逐
漸
成
為
社
會

關
心
的
焦
點
，
政
府
與
民
間
見
童
福
利
攪
構
近
年
來
亦
開

始
積
極
推
動
見
童
保
護
工
作
。

見
童
保
護
在
國
內
尚
屬
新
興
服
務
措
施
，
大
部
份
的

觀
念
、
知
識
與
技
巧
均
引
自
美
國
，
而
各
地
區
推
展
的
方

式
也
不
一
，
有
的
地
區
由
政
府
主
辦
(
如
臺
北
市
政
府
社

會
局
)
，
有
的
地
區
係
政
府
委
託
民
間
擴
構
辦
理
(
如
高

雄
縣
政
府
)
，
有
的
則
是
政
府
與
民
間
同
時
辦
理
，
或
相

五
合
作
。
高
雄
市
在
七
十
九
年
元
月
份
首
次
由
政
府
與
民

聞
機
構
合
作
發
展
出
一
套
「
見
童
保
護
聯
合
會
報
」
的
模

式
，
成
立
迄
今
已
有
二
年
多
，
其
工
作
成
果
如
何
?
如
此

多
擴
構
如
何
相
互
配
合
?
運
作
上
有
何
困
難
?
是
否
仍
持

續
運
作
?
實
值
作
一
回
顧
與
核
討
，
因
此
特
選
此
一
主
題

作
介
紹
，
希
能
對
此
合
作
模
式
未
來
之
發
展
有
所
助
益
，

並
供
貨
務
工
作
者
參
考
。

二
、
成
、
五
捧
起•• 

高
雄
市
各
兒
童
福
利
機
構
合
作
推
展
見
童
保
護
工
作

之
構
想
頓
於
七
十
八
年
九
月
初
，
當
時
政
府
及
民
間
見
童

福
利
擴
構
有
感
於
見
主
虐
待
、
疏
忽
事
件
日
益
增
多
，
開

始
重
祖
且
相
繼
投
入
推
展
見
童
保
護
工
作
，
惟
各
單
位
自

行
其
事
，
各
自
接
案
、
辦
理
訓
融
、
推
廣
，
每
有
工
作
重

覆
、
人
手
不
足
，
推
動
無
力
之
感
。
有
鑑
於
此
，
在
高
雄

家
庭
扶
助
中
心
黃
博
洽
主
任
的
居
問
協
調
下
，
各
單
位
(

包
括
高
雄
市
故
府
社
會
局
、
見
童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、
省
立

高
雄
育
幼
臨
、
高
雄
家
庭
技
助
中
心
、
產
灣
世
界
展
望
會

南
區
辦
事
處
、
財
團
法
人
佛
教
慈
恩
育
幼
基
金
會
、
財
團

法
人
廣
德
文
教
基
金
會
等
)
決
定
整
合
，
以
整
體
規
劃
、

分
工
合
作
之
方
式
共
同
致
力
於
見
童
保
護
工
作
。

自
七
十
八
年
九
月
起
，
所
有
參
與
發
起
單
位
之
主
管

及
社
工
人
員
每
二
週
聚
會
一
次
，
共
同
研
商
服
務
方
案
、

組
識
架
構
、
服
務
流
輯
、
分
工
、
經
費
籌
措
、
年
度
工
作

計
畫
等
，
其
間
並
為
了
組
織
及
名
稱
而
討
論
甚
久
，
因
此

組
織
係
屬
臨
時
任
務
編
組
，
無
專
任
人
員
及
正
式
組
織
，

不
同
於
一
般
民
間
團
體
可
稱
之
為
「•••••• 

基
金
會
」
、
「

••• 

聯
合
會
」
、
「•••••• 

協
會
」
等
，
最
後
終
以
腦
力
激

iI 
d
-
-
ι
A
J
 
‘乞，

7月

盪
方
式
決
定
以
「
高
雄
市
兒
童
保
護
聯
合
會
報
」
(
以
下

簡
稱
聯
合
會
報
〉
為
名
，
歷
經
三
個
月
籌
備
後
，
於
七
十

九
年
元
月
十
六
日
正
式
成
立
。

一
、
聯
合
會
報
之
服
務
方
索

八
鬥
服
務
宗
旨

L

為
受
虐
待
、
被
疏
忽
、
遺
棄
見
童
提
供
服
務
，
維

護
並
促
進
見
童
身
心
健
全
發
展
。

Z

宜
導
兒
童
保
護
觀
念
及
其
重
要
性
，
以
喚
起
全
民

見
童
保
護
意
識
。

q
的
綜
合
個
人
、
公
私
立
機
構
、
學
校
及
社
區
參
與
，

保
護
所
有
見
童
免
受
各
種
不
同
形
式
、
程
度
之
傷
害
，
以

保
障
見
童
權
益
。

4

提
倡
親
職
教
育
，
健
全
親
子
關
係
'
促
進
家
庭
和

諧
。

在
推
展
見
童
保
護
運
動
，
敦
促
中
央
訂
定
有
關
見
童

保
護
政
策
與
法
令
。

已
依
攘

L

中
華
民
國
憲
法
、
民
法
、
刑
法
。

Z

見
童
福
利
法
及
其
施
行
細
則
。

a

聯
合
國
兒
童
人
權
宣
言
。

的
服
務
對
象•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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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
未
滿
十
二
歲
以
下
受
虐
待
(
身
體
、
精
神
、
性
)

，
被
疏
忽
及
遺
棄
之
見
章
。

主
施
虐
者
。

a

社
會
福
利
、
教
育
、
衛
生
、
警
政
等
相
關
人
員
。

的
服
務
內
容

1

受
害
見
童
心
理
輔
導
、
醫
療
協
助
、
法
律
協
助
。

Z

受
害
見
畫
家
庭
親
職
教
育
及
各
項
輔
導
服
務
。

q
的
受
害
見
童
安
置
。

也
兒
童
保
護
諮
詢
服
務
。

P
訊
社
會
教
育•• 

資
料
製
作
、
收
集
、
宜
導
、
講
座
、

研
習
會
。

n
b
研
究
發
展
:
訓
練
、
統
計
分
析
、
論
著
、
出
版
。

明
組
織

聯
合
會
報
也
高
雄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、
省
立
高
雄
育
幼

饒
、
蓋
灣
世
界
展
望
會
南
區
辦
事
處
、
佛
敢
怒
恩
育
幼
基

金
會
、
高
雄
家
庭
抉
助
中
心
、
康
德
文
教
基
金
會
等
有
關

單
位
組
成
，
設
置
召
集
人
一
人
，
副
召
集
人
二
人
，
執
行

秘
書
一
人
，
由
各
參
加
單
位
五
推
立
，
任
期
一
年
，
遲
遲

得
連
任
，
下
設
四
組
，
包
括
個
案
處
理
組
、
研
究
發
展
組

、
推
廣
組
、
協
調
連
槃
、
負
責
推
展
會
務
。
另
由
聯
合
會

報
聘
請
相
關
學
者
專
家
七
至
十
七
人
，
組
成
高
雄
市
兒
童

保
護
委
員
會
(
以
下
簡
稱
委
員
會
)
，
協
助
指
導
，
諮
詢

及
會
務
推
展
有
關
事
宜
。

聯
合
會
報
組
織
結
構
間
如
下
﹒
.

|空空空保護聯合會報 1...1 見童保護委員會|

|召集人|

|副召集人|

|執行都會|

的
分
工

協調聯繫組

預算舖列

行政工作
程賀龍措

推廣組

社會教育

新聞發佈
主導出版

研究發展組

訓繞

會務檢討

個案管理組

個案研討

流程
安置

L

聯
合
會
報
之
召
集
人
自
高
雄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蘇
文

璽
局
長
榮
任
，
副
召
集
人
自
高
雄
家
庭
抉
助
中
心
資
博
洽

主
任
命
鵬
任
，
執
行
路
書
由
社
會
局
社
工
室
許
釗
涓
主
任
策

任
。
各
單
位
分
醋
的
工
作
包
括
二
部
份
•• 

叫
負
責
一
至
三
個
行
政
區
之
個
案
輔
導
或
轉
介
、
照

會
等
工
作
。

川
凶
負
責
一
個
專
案
小
組
之
工
作
(
如
個
案
管
理
組
、

研
究
發
展
組
、
推
廣
組
、
財
務
組
)
，
各
組
之
組
長
分
別

由
該
負
責
單
位
之
督
導
兼
任
，
組
員
則
由
社
工
具
兼
任
。

各
單
位
分
工
表
如
表
一
。

立
聯
合
會
報
每
二
個
月
召
開
一
次
業
務
會
議
，
由
各

單
位
主
管
、
各
組
組
長
及
相
關
人
員
參
加
，
提
報
各
單
位

之
工
作
成
果
及
有
關
困
難
及
協
調
溝
通
事
宜
。

n
a
聯
合
會
報
每
個
月
召
開
一
次
個
案
研
討
會
，
輪
流

由
各
單
位
召
集
，
研
討
該
月
份
困
難
個
案
，
如
有
緊
急
個

棠
，
需
共
同
研
討
，
也
可
召
開
緊
急
個
案
研
討
會
，
並
觀

需
要
請
相
關
見
童
保
護
委
員
列
席
指
導
。

也
目
前
計
有
見
童
保
護
委
員
十
七
位
，
包
括
教
育
界

(
教
育
局
科
長
、
國
小
校
長
)
、
司
法
界
(
地
方
法
脫
脫

長
、
主
任
檢
察
官
、
少
年
法
庭
庭
長
、
律
師
)
、
警
界
(

警
察
局
少
年
隊
隊
長
)
、
傳
播
界
(
記
者
公
會
理
事
長
)

、
民
意
代
表
(
立
法
委
員
)
、
學
術
界
(
心
理
系
、
社
工

系
學
者
)
、
醫
學
界
(
精
神
科
、
新
生
見
科
、
小
兒
科
醫

師
)
等
;
每
年
召
開
一
次
委
員
會
，
主
任
委
員
也
委
員
互

選
擔
任
之
，
任
期
一
年
，
連
選
得
連
任
。

的
個
案
處
理
流
程
如
表
二
。

的
訓
練

為
扭
昇
聯
合
會
報
工
作
人
員
之
輔
導
智
能
，
有
計
割

的
實
行
下
列
在
職
訓
碟
。

L

個
案
研
討
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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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
考
察
相
關
之
兒
童
保
護
措
施
。

1

參
加
相
關
之
專
業
會
議
。

A
h專
題
研
習
會
。

此
項
訓
練
計
割
以
起
期
、
中
期
、
長
期
進
修
方
式
進

行
，
地
點
包
括
國
內
及
國
外
。

十
、
宣
傳

L

出
版

叫
宜
傳
單
張
、
海
報
、
手
劫
、
簡
介
。

削
定
期
刊
物
、
書
籍
、
論
著
。

叫
輔
導
員
訓
棋
手
般
資
料
。

白
，
心
社
會
教
育

仙
研
討
會
、
講
座
。

叫
見
童
保
護
週
、
兒
童
保
護
日
、
見
童
保
護
營
。

叫
見
童
保
護
徵
丈
比
賽
、
海
報
比
賽
。

∞
經
費
來
諒

L

申
請
內
政
部
補
助
。

三
聯
合
會
報
各
組
成
單
位
編
列
預
算
。

&
爭
取
民
間
社
團
、
企
業
界
贊
助
。

4

舉
辦
轉
募
活
動
。

四

、
服
務
成
果

八
鬥
個
案
服
務
統
計
與
分
析

聯
合
會
報
自
七
十
九
年
元
月
十
六
日
成
立
迄
八
十
一

年
二
月
份
丘
，
計
受
理
=
二
五
件
見
童
保
護
個
葉
，
其
中

有
一
五
二
件
已
結
案
，
尚
有
一
六
三
件
正
在
處
理
中
。

聯
合
會
報
各
單
位
已
建
立
一
套
電
腦
處
理
系
統
，
所

有
工
作
人
員
均
接
受
過
訓
蝶
，
各
單
位
必
讀
將
個
集
資
料

融
入
電
腦
，
每
月
初
需
將
報
表
送
至
個
集
管
理
組
嘴
整
，

一
冉
由
電
腦
進
行
統
計
分
析
。
目
前
受
理
之
個
案
統
計
結
果

，
分
別
如
下•• 

L

受
虐
見
童
特
質•• 

受
虐
見
章
，
男
童
一
八
一
人
，
女
童
一
三
四
人
，A
戶
口

計
=
二
五
人
，
以
九i
十
二
歲
年
齡
層
居
多
，
佔
四
一
﹒

九
佑
，
受
虐
情
形
以
身
體
虐
待
居
多
，
計
一
五
二
人
，
佔

=
-
0
.
八
%
，
其
次
為
疏
忽
，
有
一
四
五
人
，
佔
二
九
­

E
%
。。

，
心
受
虐
兒
童
家
庭
特
質
﹒
.

受
虐
見
童
父
母
婚
姻
關
係
星
未
婚
、
離
婚
、
同
居
、

喪
偶
、
分
居
者
計
一
七
五
人
，
達
五
五
﹒
六
佑
，
大
部
份

來
自
破
碎
家
庭
、
問
題
家
庭
、
婚
姻
不
和
諧
、
感
情
不
和

睦
或
工
作
忙
碌
叉
缺
乏
競
子
溝
通
之
家
庭
。
家
庭
經
濟
狀

況
以
普
通
居
多
，
計
一
三
五
人
，
佔
四
二
﹒
八
佑
。
其
它

如
清
寒
、
貧
困
、
小
康
及
富
裕
者
均
有
，
並
非
完
全
來
自

經
濟
狀
況
不
佳
之
家
庭
。

q

山
施
虐
者
特
質•• 

大
多
數
見
童
施
虐
者
是
親
生
父
母
，
計
二
九
九
人
，

高
佔
八
五
﹒
七
%
;
年
齡
以
三
六I
四
十
歲
者
居
多
，
佔

三
一
一
了
五
%
'
職
業
大
多
為
勞
力
生
產
人
員
，
計
二
公
八

人
;
學
歷
以
園
中
程
度
或
國
小
程
度
居
多
，
計
二
二
三
人

，
但
專
科
以
上
亦
二
十
四
人
，
估
六
八
佑
，
顯
見
高
學
歷

父
母
仍
會
有
虐
待
情
形
發
生
。

4

學
發
者
來
聽•• 

本
會
報
受
理
學
發
事
件
，
以
親
友
及
鄰
居
居
多
，
估

-
O
七
人
，
佔
三
四
佑
，
其
次
為
學
校
及
親
生
母
親
。

民
主
主
虐
原
因
分
析
﹒
.

叫
環
揖
因
素•• 

以
母
親
婚
姻
失
調
居
多
，
佔
三
0
.

五
%
，
社
會
孤
立
及
單
親
家
庭
次
之
，
分
佔
一
六
.
五
%

、
一
四
﹒
九
佑
。

叫
父
母
因
素
•• 

以
缺
乏
親
職
知
識
居
多
，
佔
三
0
.

五
%
，
性
格
粗
暴
佔
一
八
﹒
一
佑
，
對
子
女
不
實
際
期
望

佔
一
七
﹒
四
%
'
童
年
有
受
虐
經
驗
者
僅
佔
十
六
人
，
俏

二
七
%
。
由
此
可
見
大
部
份
施
虐
之
父
母
缺
乏
親
職
教
宵

及
適
當
之
管
教
態
度
。

仙
見
童
因
素•• 

以
不
被
期
望
出
生
及
行
為
偏
差
者
居
多
，
計
一
O
四

人
，
佔
三
九
﹒
七
%
。

已
研
究
發
展
芳
面

L
學
辦
五
次
社
工
員
在
職
訓
練
。

么
出
版
兒
保
訓
練
專
輯
一
千
鳳
山
，
內
容
包
括
七
十
九

年
度
的
訓
聽
資
料
及
翻
譯
國
外
最
新
的
見
童
保
護
資
料
。

甘
推
廣
服
務
方
面

L

印
製
海
報
一
、
O
O
O
份
，
簡
介
三
0
、
O
O
O

份
，
宣
傳
墊
按
一
二
、
O
O
O
銜
，
貼
紙
四
五
、
o
o
o

份
，
年
曆
卡
六
0
、
O
O
O
份
。

Z

編
印
見
童
保
護
專
輯
|
|
不
見
笑
臉
的
小
孩
，
計

三
一
、
O
O
O
呀
。

q
山
舉
辦
兒
童
保
護
聯
合
會
報
分
區
座
談
會
五
場
(
次

)
，
計
八
0
0
人
參
加
。

4

舉
辦
見
童
保
護
專
題
演
講
乙
場
計
四
0
0
人
參
加

。

F
a
至
社
區
及
學
校
巡
姐
宣
塔
，
計
五
十
場
次
，
約
一

。
、
O
O
O
人
參
加
。

&
舉
辦
見
童
保
護
書
法
比
賽
、
給
量
比
賽
、
小
缸
帽

說
故
事
及
劇
坊
表
演
等
活
動
，
約
五
、
0
0
0
人
參
加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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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
L編
印
見
童
安
全
手
加
三
一
一
、
O
O
O
份
。

。a
製
作
小
紅
帽
戲
劇
錄
影
帶
一
七
五
份
。

Q
的
辦
理
不
幸
見
童
生
活
輔
導
營
。

五
、
現
況
檢
討

回
顧
聯
合
會
報
成
立
二
年
來
，
在
各
參
與
單
位
同
仁

相
互
合
作
，
彼
此
監
督
下
，
很
順
利
地
依
計
畫
進
行
，
發

揮
預
期
功
能
，
獲
得
社
會
各
界
一
致
好
評
，
也
為
此
類
合

作
模
式
奠
下
良
好
基
礎
，
在
內
政
部
的
推
薦
下
，
甚
灣
地

區
各
縣
市
也
陸
續
成
立
類
似
之
組
織
，
推
動
見
童
保
護
及

背
少
年
保
護
工
作
，
惟
深
入
探
討
各
組
在
平
日
運
作
上
仍

有
一
些
困
難
或
不
足
之
處
，
藉
此
提
出
被
討
、
砌
薩
，
以

作
為
日
後
改
進
之
參
考
。

L

個
案
處
理
芳
面
﹒
.

在
聯
合
會
報
大
力
宜
傳
下
，
見
保
問
題
日
受
重
棍
，

個
案
量
也
日
趨
增
加
，
第
一
年
成
立
時
僅
三
二
件
，
平

均
每
月
十
件
，
第
二
年
一
九
四
件
，
平
均
每
月
十
六
件
，

但
此
類
個
案
普
遍
復
雜
度
高
，
工
作
人
員
需
耗
費
相
當
多

時
間
做
緊
急
處
置
，
安
排
庇
護
或
與
施
虐
父
母
親
友
(
尤

其
是
不
合
作
者
)
協
調
，
每
一
個
案
處
理
費
時
，
加
上
社

會
各
界
見
保
觀
念
尚
未
普
遍
，
法
律
文
無
強
制
性
，
社
工

具
公
權
力
不
足
，
庇
護
設
施
不
足
，
在
處
理
過
程
無
論
是

親
友
的
溝
通
協
調
，
警
芳
的
配
合
程
度
，
均
有
賴
社
工
員

費
力
溝
通
，
因
此
執
行
社
工
具
承
受
相
當
大
的
壓
力
與
控

制
，
而
各
單
位
也
普
遍
面
臨
人
手
不
足
之
困
撞
，
目
前
為

血
仍
有
一
六
三
件
個
案
尚
在
輔
導
或
處
理
中
。
亟
續
在
人

民
編
組
及
工
作
芳
式
再
尋
求
突
破
。

立
研
究
發
展
方
面•• 

研
究
發
展
組
方
面
雖
已
辦
理
多
次
職
前
訓
線
及
在
職

訓
瓣
，
並
編
印
訓
練
手
珊
，
但
因
兒
保
工
作
個
案
類
型
接

雄
，
困
難
度
較
高
，
工
作
人
員
普
遍
有
專
業
知
識
及
經
驗

、
技
巧
不
足
之
感
，
未
來
仍
有
待
再
加
強
訓
顱
，
且
為
配

合
見
保
工
作
未
來
之
需
要
，
新
進
人
員
之
培
訓
亦
極
重
要

，
訓
聽
課
程
可
分
級
、
分
階
段
進
行
;
此
外
，
可
研
究
編

印
見
保
工
作
手
漪
，
將
有
關
之
個
案
類
型
處
理
芳
式
及
相

關
之
程
序
、
技
巧
、
工
作
守
則
、
社
會
資
頓
等
，
例
如

•• 

如
何
辦
理
棄
揖
領
養
、
戶
口
登
記
、
健
康
檢
查

•••••• 

等
編

印
成
珊
，
以
供
工
作
人
員
參
閱
。

1

推
廣
服
務
方
面
﹒
.

推
廣
組
過
去
二
年
來
大
量
印
製
文
宜
資
料
，
且
積
極

辦
理
分
區
座
談
、
巡
姐
宜
導
活
動
，
與
本
市
各
相
關
領
域

如•• 

幼
稚
園
、
托
兒
所
保
育
人
員
、
學
校
老
師
、
警
察
、

護
士
、
福
利
機
構
工
作
人
員
，
學
生
、
家
長
等
已
建
立
相

當
共
識
，
平
日
與
新
聞
媒
體
記
者
保
持
密
切
連
繫
'
經
常

發
佈
相
關
訊
息
及
案
倒
，
並
學
取
與
廠
商
合
作
刊
登
公
益

廣
告
，
成
教
相
當
良
好
，
唯
如
何
將
見
保
觀
念
普
遍
帶
入

家
庭
，
仍
有
待
電
視
媒
體
發
揮
功
能
，
目
前
限
於
經
費
未

能
製
作
電
棍
廣
告
，
希
能
再
爭
取
社
會
資
頓
或
內
政
部
補

助
，
擴
大
宜
導
層
面
。

4

團
隊
合
作
方
面
﹒
.

聯
合
會
報
成
立
二
年
來
，
工
作
人
員
間
已
培
養
良
好

默
契
，
互
相
支
持
與
協
助
，
此
點
與
會
報
成
立
時
，
大
家

共
間
參
與
組
織
，
擬
定
服
務
計
聾
，
發
展
共
識
有
關
。
其

間
亦
有
參
與
人
員
離
職
，
新
進
人
員
遞
補
之
情
形
，
難
免

產
生
溝
通
協
調
或
配
合
上
之
問
題
，
但
在
大
固
體
氣
氛
融

洽
，
工
作
理
念
一
致
及
各
單
位
主
管
充
份
支
持
下
，
頗
能

順
利
推
動
。
不
過
隨
著
個
案
暈
目
稽
，
工
作
人
員
累
積
處

理
案
件
日
多
，
普
遍
布
人
手
不
足
之
感
，
未
來
配
合
見
童

福
利
法
之
修
訂
，
見
童
保
護
責
任
報
告
制
度
之
實
施
，
亟

需
再
增
加
人
力
。

六
、
永
永
展
望

展
華
社
會
發
展
情
形
，
見
童
保
護
工
作
日
趨
重
要
，

聯
合
會
報
的
組
織
功
能
及
合
作
模
式
頗
能
符
合
當
前
社
會

之
需
要
。
未
來
各
組
工
作
除
繼
續
克
實
改
進
外
，
建
議
朝

下
列
芳
向
努
力
。

L

增
設
緊
急
庇
護
措
施
﹒
.

聯
合
會
報
現
有
之
緊
急
庇
護
設
施
不
足
，
工
作
人
員

每
有
無
處
安
置
之
困
擾
，
可
再
爭
取
其
他
育
幼
機
構
加
入

會
報
組
織
協
助
安
置
較
正
常
之
見
童
，
至
於
有
偏
差
行
為

無
機
構
或
寄
養
家
庭
可
安
置
之
見
童
，
則
需
由
故
府
設
置

緊
急
庇
護
機
構
。

三
加
強
與
學
校
輔
導
體
系
配
合
﹒
.

撮
統
計
，
大
部
份
受
虐
見
章
為
國
小
階
段
，
但
學
校

並
非
主
要
的
學
發
來
源
。
如
何
加
強
學
校
老
師
之
見
保
觀

念
，
對
破
碎
家
庭
之
見
童
付
與
更
多
之
關
心
與
警
覺
性
，

或
能
肪
立
虐
待
事
件
發
生
，
建
議
與
教
育
局
配
合
，
在
教

師
研
習
課
程
肉
加
入
見
保
課
程
，
或
以
專
題
研
討
芳
式
調

派
學
校
老
師
參
與
研
習
，
增
進
其
處
理
技
巧
。

1

加
強
工
作
人
員
之
保
障
﹒
.

見
保
工
作
人
員
為
第
一
線
的
工
作
者
，
大
多
為
女
性

，
尤
其
處
理
緊
急
保
護
個
案
常
遭
遇
案
眾
之
抗
拒
或
恐
嚇

，
為
保
障
工
作
人
員
之
安
全
，
建
議
為
其
投
保
意
外
保
險

，
配
置
輔
助
設
施
，
如
:
行
動
電
話
、
一
息
屬
公
務
車
、
叫
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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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
錄
音
機
，
必
要
時
，
請
警
察
人
員
陪
同
調
查
。

也
建
立
見
童
保
護
服
務
處
置
規
則
﹒
.

美
國
之
見
童
保
護
服
務
行
之
多
年
，
已
有
完
整
制
度

，
其
服
務
方
案
分
為•• 

叫
安
置
前
預
肪
服
務
句
話
℃

E
t

g
s
o

且
可

B
S

丘
吉

0
).. 

包
括
緊
急
處
置
方
案
(

開
B
O

品
。
口
4

月
的
的
句
。
口
的
。
可

g
m
s
3
)
、
家
庭
維
護

方
案
(
可
m
H
B
已
明
巴
巴
E
g
g
n
O
M
v
g
m
g
5
)。

叫
家
庭
重
整
方
案
(
咐
，mH自
己
明
月
2

口
戶
口
旦
旦
。
口
】U
S
i

m
H
m
5
)。
蚓
、
永
久
處
置
方
案
苟
且
B
M
戶
口
。
E
E
m
i

s
s

。
旦

H
U
g
h
-
0
日
)
。
工
作
人
員
在
處
理
個
案
時
有

詳
細
的
個
案
管
理
規
定
接
以
遵
帽
，
國
內
見
保
工
作
尚
在

起
步
階
段
，
尚
未
建
立
明
確
之
服
務
規
則
，
難
免
因
工
作

人
員
的
個
人
認
定
而
衍
生
服
務
品
質
問
題
，
未
來
宜
擬
定

一
套
適
合
國
惰
的
服
務
規
則
，
使
工
作
制
度
化
。

在
對
高
危
險
群
的
父
母
加
強
提
供
服
務
﹒
.

依
受
虐
原
因
分
析
，
大
部
份
施
虐
者
係
父
親
，
國
中

、
小
程
度
之
勞
力
生
產
者
，
缺
乏
親
職
知
識
及
對
子
女
不

實
際
期
望
所
致
。
如
何
針
對
此
額
人
口
群
提
供
系
統
性
的

服
務
為
努
力
的
重
點
。
可
依
對
象
之
不
同
提
供
不
同
的
服

務
﹒
.叫

針
對
父
親
.• 

多
設
計
可
促
進
父
親
與
子
女
的
關
係

'
增
進
父
親
對
子
女
的
暸
解
及
對
父
職
角
色
的
認
同
的
活

動
，
如
經
常
舉
辦
親
子
活
動
;
有
關
養
育
子
女
的
座
談
會

、
演
講
、
生
活
營
或
成
長
團
體
、
團
體
治
療
等
活
動
。

仙
針
對
國
、
中
小
教
育
程
度
之
父
母
•• 

提
供
教
育
子

女
、
正
確
管
教
子
女
的
訊
息
，
鼓
勵
其
多
參
加
機
構
的
活

動
，
提
供
機
構
的
出
版
品
、
簡
訊
、
手
加
等
資
料
，
並
建

立
家
庭
支
持
服
務
網
絡
，
如
電
話
諮
詢
專
線
、
家
庭
服
務

機
構
等
，
當
父
母
面
臨
壓
力
時
，
可
隨
時
得
到
支
持
。

附
加
強
勞
工
福
利
機
構
連
繫
﹒
﹒
利
用
勞
工
機
構
宜
導

見
童
保
護
觀
念
，
使
勞
工
知
道
教
養
子
女
有
困
難
時
如
何

求
助
，
並
與
勞
工
機
構
之
社
工
員
、
輔
導
員
連
繫
，
建
立

轉
介
系
統
，
適
時
轉
介
有
虐
待
之
處
的
勞
工
。

立
簧
素
珍
。
(
一
九
九
一
)
。
父
母
童
年
受
虐
經
驗

與
見
童
虐
待
之
研
究
。
東
海
犬
學
社
會
工
作
研
究
所
碩
士

論
文
，
臺
中
市
。

1

高
雄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。
(
民
七
十
九
)
。
高
雄
市

兒
童
保
護
聯
合
會
報
成
立
大
會
手
珊
，
高
雄
市
。

生
商
雄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。
(
民
七
十
九
)
。
高
雄
市

見
童
保
護
聯
合
會
報
七
十
九
年
工
作
成
果
報
告
，
高
雄
市

參
考
書
目

L

黃
干
佑
。
(
一
九
九
一
)
。
虐
待
見
童
的
父
母
之

社
會
心
理
揉
討
。
東
海
大
學
社
會
工
作
研
究
所
碩
士
論
文

，
臺
中
市
。

(
附
表
一
〉

(
本
丈
作
者•• 

許
釗
涓
現
任
高
雄
守
政
府
社

會
局
社
且
主
主
任
〉

各

分

表

工

單

位

1:1 廣 -ø~ 臺 高 見 高 省
單

館、 教 灣 雄 童 社第雄 立
文 慈 世 家庭 和F品 市 同J

教 屈、 界 工 一政 雄
位基 育 展 抉助 務mR 二府 育幼計 金 基幼 望會 室科書局會 中 中 臨

金 南區 ，心 d心 名
會

事辦處
稱

財
研

個案管 推 推協 急緊 負
究

務 發 廣 廣 調 責專案
展 理

聯 庇
組

組 組 組 組繫 護

策專 乘 穿鞋 兼專 專 專 黨專兼 錄 數人控主
六七 一 一 一一 一 一 一一

一

轉 轉 新
一

鹽 左 個
介 介 港 與 民 捏 營

、 、 、 、 區 、 、 案
llB 照 旗 前 鼓 楠
會 會 津 金 山 梓 責
~~ E~ 區 、 、 區
務 務 苓 前

任!雅 鎮
區 區

區

一 一一

一 一 一 五 見
一

七 八 一 八 保
四 一 四 -/i、- 一

一 專

八 一 /Ç、 一 O 九 九

八 一 四 O 八 九 五 線
四 八 -/L、a 八 四 O 九 電

一 O -/JL、• 五 七 O 五 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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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附表二〉

兒童係護個索處理流程囝

|危機處理|
|診斷分析 l

l 處 1計割|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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